
11□主编：杨秀琴

□编辑：胡 健

□美编：刘俣杉

20262026年年33月月313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美丽家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田麒薇) 为加强
全市在建工地施工质量、安全生产、扬尘防
治、实名制管理等工作，近日，市住建局对全
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开展了安全生产综合
督导暗访检查。在暗访中，达州市第一中学
校凤凰校区新建食堂项目因存在多项安全
隐患被责令限时整改。

检查组在暗访该项目时发现，现场存在
塔吊吊装零散碎料时，未使用容器或其它专
用器具装载并固定牢固，塔吊基础积水，临
边防护不到位，外脚手架无水平硬防护等问

题隐患。
针对上述问题，市住建局责令责任单位

限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按时报送辖区住建
部门复查。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
依法处置并纳入重点监管。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开展
房屋与市政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综合督导检
查和“回头看”工作，对制度不健全、管理不
到位、整改不彻底的项目予以曝光，并跟踪
督促闭环整改到位，对复查中未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依法严肃处理。

市住建局暗访在建工地安全隐患
通川区一在建项目被责令限时整改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田麒
薇 通讯员 钟专 摄影报道）
近日，达川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联合交警、社区开展了“以车为
市”专项整治行动，市容提质见效
显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近段时间，南城部分商贩利
用车辆占用城市道路、公共停车
位、人行道等公共区域开展经营
活动，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造成道路通行不
畅，给市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在此次联合专项整治行动
中，达川区城管聚焦城区主次干
道、休闲广场、居民小区出入口、
农贸市场及校园周边等违规乱象
高发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
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违

规摊贩进行劝导，讲解城市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告知其违规行为
对市容环境、交通秩序和市民生
活造成的不良影响，引导摊贩自
觉规范经营行为，主动撤离违规
占道点位。

针对经多次劝导仍不配合的
摊贩，城管执法人员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对违规经营工具、兜售物
品进行暂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

同时，交警部门重点查处摊
贩利用车辆占道经营过程中的交
通违法行为，对违规停放的经营
车辆依法劝离、拖移。社区工作
人员则提前摸排辖区内占道经营
摊贩信息，做好前期沟通疏导工
作，让整治行动更具针对性和实

效性。
截至目前，联合专项整治行

动累计教育劝导经营摊贩1500余
人次，依法取缔“以车为市”流动

摊点 150 余处，暂扣违规经营工
具、物品10余起，拖移违规停放经
营车辆 10 余辆，城区“以车为市”
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三方协同 达川城管纠治“以车为市”乱象

城管执法人员劝导摊贩。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田麒薇） 近日，记
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及
各类引进人才的安居需求，我市中心城区开始
面向社会征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本次征
集坚持“以需定供、精准适配”原则，结果将作
为后续房源筹集与户型搭配的重要依据。

据介绍，保障性租赁住房由政府支持、国
有企业建设运营。租金以“保本微利”为原则，
实行政府指导、国企定价，明显低于同地段、同
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租期稳定且均完成标
准化装修，配齐必要生活设施，市民可拎包入
住。

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位于马踏洞核
心区域，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符合条件的承
租人还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
此次意向征集申请条件包括：申请人在达州市
中心城区（通川区、达川区）无自有产权住房；
未享受公租房实物配租、租赁补贴等其他住房
保障政策；同时符合新就业职工、稳定就业人
员、引进人才等情形之一。正式配租具体准入
标准以后续发布的实施细则为准。申请人需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方可参与本次意向征集。

本次征集时间从 2026 年 3 月 17 日起至 4
月 5 日。市民可通过线上扫码或链接填写问
卷，也可前往通川区、达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指定窗口线下登记。市民如有疑问，可致
电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120529）、通川
区（2151980）或 达 川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2655182）。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登记仅为需求调查，
不等同于房源申请及配租承诺。因首批房源
有限，后续配租将根据登记时间顺序，经资格
审查后按“先登先配”原则实施。请申请人如
实填报信息，确保征集结果科学有效。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田麒薇） 近日，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达州第二批购房电子
消费券线上申请通道在“安 e达”APP正式上
线，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在线申领。

本次购房送电子消费券专项活动由市
商务局、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市数据局四部
门联合推出，旨在落实市政府《巩固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若干措施》工作要求，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秩序。

活动覆盖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31日期间的购房行为，申领需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购房主体为个人，购房区域限定达
州市中心城区；购房方式包括一次性付款、
按揭贷款、分期付款等形式；所购房产为市
本级相关项目新建商品住房、新建自用服务
型公寓或新建商业性用房；且已完成商品房

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手续。
为确保活动高效推进，市住建局牵头多

部门提前开展沟通协调。市房地产事务中
心细化工作流程、完善审核标准，完成系统
调试、数据对接及人员培训。

通道开通当天，市民马某于 2025 年 12
月19日购买的“滨江福田”项目住宅，在线提
交申请后，当天即完成全流程审核，成为本
批次首笔成功获批业务。按照活动规则，电
子消费券将在3个工作日内自动发放至申领
人账户，真正实现“申请便捷、审核高效、发
放及时”。

此次购房送电子消费券活动，既让群众
在办理过程中感受到政务服务的速度与温
度，也为巩固全市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态势
注入了务实动力。

购房送电子消费券开通第二批申请通道
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在线申领

征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
首批房源位于马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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